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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ＧＢ／Ｔ７７０１《煤质颗粒活性炭》分为：

———第１部分：气相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第２部分：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第３部分：载体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本部分为ＧＢ／Ｔ７７０１的第２部分，其附录Ｃ修改采用了ＡＳＴＭＤ５０２９—１９９８《活性炭中水可溶物

的标准试验方法》（２００４重新确认），主要变化如下：

———取消了范围中的安全性条款；

———取消了引用文献、术语、试验方法简介、意义和用途、关键词章节；

———取消了结果计算中的举例；

———取消了精确度和偏差章节中重复性要求。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７７０１．４—１９９７《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主要变化如下：

———取消了质量分级；

———制定了水溶物指标；

———出厂检验项目中亚甲蓝吸附值由检验项目更改为供需双方商定项目；

———碘值更改为≥８００ｍｇ／ｇ；

———取消了灰分指标；

———孔容积与比表面积不再规定具体技术指标；

———增加附录Ａ腐殖酸吸附值的测定；

———增加附录Ｂ丹宁酸吸附值的测定；

———增加附录Ｃ水溶物的测定。

本部分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旭、庞惠生、李怀珠、李维冰、吴艳。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７７０１．４—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７０１．４—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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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质颗粒活性炭

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的要求、检验规则、检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工业用水的脱氯、除油、净化，生活饮用水和污水的深度净化处理以及水源突发污染

的净化处理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７７０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９１４　化学分析滤纸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ＭＯＤ）

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　煤质颗粒活性炭　气相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ＧＢ／Ｔ７７０２．１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水分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２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粒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３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强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４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装填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６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７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碘吸附值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８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苯酚吸附值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１６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１７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漂浮率的测定

ＧＢ／Ｔ７７０２．２０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孔容积和比表面积的测定

３　要求

３．１　外观

暗黑色炭素物质，呈颗粒状。

３．２　杂质

活性炭中不得含有足以影响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

３．３　技术指标

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３．４　孔容积和比表面积

需要时，供货方应提供检测报告，并说明测试方法。

３．５　腐殖酸吸附值和丹宁酸吸附值

需要时，供货方应提供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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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检验规则

４．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４．２　型式检验

４．２．１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２。

４．２．２　组批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２．２的规定。

表１　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漂浮率／％
柱状煤质颗粒活性炭 ≤２

不规则状煤质颗粒活性炭 ≤１０

水分／％ ≤５．０

强度／％ ≥８５

装填密度／（ｇ／Ｌ） ≥３８０

ｐＨ值 ６～１０

碘吸附值／（ｍｇ／ｇ） ≥８００

亚甲蓝吸附值／（ｍｇ／ｇ） ≥１２０

苯酚吸附值／（ｍｇ／ｇ） ≥１４０

水溶物／％ ≤０．４

粒度／％

１．５ｍｍ

８×３０

１２×４０

＞２．５０ｍｍ ≤２

１．２５ｍｍ～２．５０ｍｍ ≥８３

１．００ｍｍ～１．２５ｍｍ ≤１４

＜１．００ｍｍ ≤１

＞２．５０ｍｍ ≤５

０．６ｍｍ～２．５０ｍｍ ≥９０

＜０．６ｍｍ ≤５

＞１．６ｍｍ ≤５

０．４５ｍｍ～１．６ｍｍ ≥９０

＜０．４５ｍｍ ≤５

表２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 外观 √ √

２ 孔容积 √ —

３ 比表面积 √ —

４ 水分 √ √

５ 强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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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６ 漂浮率 √ —

７ ｐＨ值 √ —

８ 装填密度 √ √

９ 碘吸附值 √ √

１０ 亚甲蓝吸附值 √ ／

１１ 苯酚吸附值 √ —

１２ 腐殖酸吸附值 √ —

１３ 丹宁酸吸附值 √ —

１４ 水溶物 √ —

１５ 粒度 √ √

　　注：“√”为检验项目，“—”为免检验项目，“／”为商定项目。

４．２．３　抽样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２．３的规定。

４．２．４　判定规则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２．４的规定。

４．３　出厂检验

４．３．１　质量保证

制造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产品应由制造厂的质检部门进行检验。每一

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规定的质量合格证。

４．３．２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２。

４．３．３　组批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２．２的规定。

４．３．４　抽样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３．４的规定。

４．３．５　判定规则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中４．３．５的规定。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外观检验

目视法。

５．２　孔容积的测定

孔容积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２０的规定。

５．３　比表面积的测定

比表面积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２０的规定。

５．４　漂浮率的测定

漂浮率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１７的规定。

５．５　水分的测定

水分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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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强度的测定

强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３的规定。

５．７　装填密度的测定

装填密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４的规定。

５．８　狆犎值的测定

ｐＨ值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１６的规定。

５．９　碘吸附值的测定

碘吸附值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７的规定。

５．１０　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

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６的规定。

５．１１　苯酚吸附值的测定

苯酚吸附值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８的规定。

５．１２　腐殖酸吸附值的测定

腐殖酸吸附值的测定按附录Ａ的规定。

５．１３　丹宁酸吸附值的测定

丹宁酸吸附值的测定按附录Ｂ的规定。

５．１４　水溶物的测定

水溶物的测定按附录Ｃ的规定。

５．１５　粒度的测定

粒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７０２．２的规定。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按ＧＢ／Ｔ７７０１．１—２００８第６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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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腐殖酸吸附值的测定

犃．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腐殖酸吸附值测定所需仪器、分析步骤及结果计算等内容。

本附录适用于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腐殖酸吸附值的测定。

犃．２　原理

一定体积的腐殖酸溶液经过活性炭层，测定腐殖酸溶液的浓度变化，求出每克试样吸附腐殖酸的毫

克数。

犃．３　试剂与材料

犃．３．１　水，ＧＢ／Ｔ６６８２，三级。

犃．３．２　硼酸钠，分析纯。

犃．３．３　硼酸钠缓冲溶液，ｐＨ＝９．１８，称取３．８０ｇ硼酸钠（Ｎａ２Ｂ４Ｏ７·１０Ｈ２Ｏ），溶解于水中，稀释至１Ｌ。

犃．３．４　腐殖酸，生化试剂。

犃．３．５　２０ｍｇ／Ｌ腐殖酸溶液

准确称取２０ｍｇ（精确至０．１ｍｇ）腐殖酸，溶解在缓冲溶液中，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

犃．４　仪器和设备

犃．４．１　腐殖酸吸附试验装置（见图Ａ．１）。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

　　１———下口瓶；

２———流量计；

３———有机玻璃柱；

４———活性炭试料层；

５———三通管；

６———容量瓶。

图犃．１　腐殖酸吸附试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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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有机玻璃柱，内径３０ｍｍ，高度约为３００ｍｍ，底部装有支承网板（在网板以上１２０ｍｍ 及

１４０ｍｍ处刻有横线，三通管的高度应控制在１４０ｍｍ处）；

ｂ）　流量计，６ｍＬ／ｍｉｎ～６０ｍＬ／ｍｉｎ；

ｃ）　下口瓶，５０００ｍＬ；

ｄ）　容量瓶，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２０００ｍＬ。

犃．４．２　分析天平，感量０．０００１ｇ。

犃．４．３　电热恒温干燥箱，０℃～３００℃。

犃．４．４　干燥器，内装无水氯化钙或变色硅胶。

犃．４．５　紫外分光光度计。

犃．５　试验准备

犃．５．１　试样准备

取约２００ｍＬ活性炭试样，置于１５０℃±５℃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ｈ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备用。

犃．５．２　绘制标准曲线

分别量取２０ｍｇ／Ｌ腐殖酸溶液２０．００ｍＬ，４０．００ｍＬ，６０．００ｍＬ，８０．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０ｍＬ于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加硼酸钠缓冲溶液至刻度，混匀。用１０ｍｍ石英比色皿在２５４ｎｍ波长处以缓冲溶液为参比

液，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度，根据吸光度值及对应溶液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犃．６　测定步骤

犃．６．１　量取１００ｍＬ已制备好的试样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置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用水浸泡２４ｈ，用水

洗去浮灰和浮炭（需收集浮炭），然后缓慢将试料加入已注入水的有机玻璃柱中，使试料层高度达到

１２０ｍｍ 高位置（试料应完全浸泡在水中）。

犃．６．２　剩余试料连同收集起来的浮炭滤去水，置于１５０℃±５℃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ｈ后放入

干燥器中，冷却后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犃．６．３　在下口瓶内加入腐殖酸溶液３．０Ｌ～４．５Ｌ。

犃．６．４　开启流量计，腐殖酸溶液以３７．４ｍＬ／ｍｉｎ的速度从上至下通过试料层，同时收集２．５Ｌ滤

出液。

犃．６．５　将滤出液混匀，用１０ｍｍ石英比色皿在２５４ｎｍ波长处，以缓冲溶液为参比，测定滤液的吸光

度，从标准曲线上查出滤液腐殖酸的浓度。

犃．７　结果计算

犃．７．１　腐殖酸吸附值以狑表示，单位为毫克每克（ｍｇ／ｇ），按式（Ａ．１）计算：

狑＝
（ρ０－ρ１）犞
犿１－犿２

…………………………（Ａ．１）

　　式中：

ρ０———进水腐殖酸溶液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ρ１———滤出液腐殖酸溶液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犞———滤出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Ｌ）；

犿１———１００ｍＬ活性炭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２———剩余活性炭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犃．７．２　每个样品做两份试料的平行测定，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犃．７．３　两次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大于０．０３ｍ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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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ａ）　试样编号；

ｂ）　使用的标准；

ｃ）　使用的方法；

ｄ）　使用的腐殖酸试剂厂家及批号；

ｅ）　试验项目；

ｆ）　试验结果；

ｇ）　试验人员；

ｈ）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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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丹宁酸吸附值的测定

犅．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丹宁酸吸附值测定所需仪器、分析步骤及结果计算等内容。

本附录适用于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丹宁酸吸附值的测定。

犅．２　原理

一定体积的丹宁酸溶液经过活性炭层，测定丹宁酸溶液的浓度变化，求出每克试样吸附丹宁酸的毫

克数。

犅．３　试剂和材料

犅．３．１　水，ＧＢ／Ｔ６６８２，三级。

犅．３．２　丹宁酸，分析纯。

犅．３．３　５００ｍｇ／Ｌ丹宁酸溶液，称取约１．０ｇ（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丹宁酸，用水溶解，加入２０００ｍＬ容量

瓶中，加水至刻度，混匀。

犅．４　仪器与设备

犅．４．１　丹宁酸吸附试验装置（见图Ｂ．１），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

　　１———下口瓶；

２———流量计；

３———有机玻璃柱；

４———试料层；

５———三通管；

６———容量瓶。

图犅．１　丹宁酸吸附试验装置

ａ）　有机玻璃柱，内径３０ｍｍ，高度约为３００ｍｍ，底部装有支承网板。在网板１２０ｍｍ及１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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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刻有横线，三通管的高度应控制在１４０ｍｍ处。

ｂ）　流量计，６ｍＬ／ｍｉｎ～６０ｍＬ／ｍｉｎ。

ｃ）　下口瓶，５０００ｍＬ。

ｄ）　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２０００ｍＬ。

犅．４．２　分析天平，感量０．０００１ｇ。

犅．４．３　电热恒温干燥箱，０℃～３００℃。

犅．４．４　干燥器，内装无水氯化钙或变色硅胶。

犅．４．５　紫外分光光度计。

犅．５　试验准备

犅．５．１　试样准备

取约２００ｍＬ活性炭试样，置于１５０℃±５℃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ｈ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备用。

犅．５．２　绘制标准曲线

从５００ｍｇ／Ｌ丹宁酸溶液取出５０ｍＬ移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混匀，此时溶液丹宁酸

浓度为５０ｍｇ／Ｌ。分别取５０ｍｇ／Ｌ丹宁酸溶液１０．００ｍＬ，２０．００ｍＬ，３０．００ｍＬ，４０．００ｍＬ，５０．００ｍＬ，

６０．００ｍＬ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混匀，用１０ｍｍ石英比色皿在２７５ｎｍ波长处以水为参比

液，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度，根据吸光度值及对应溶液浓度绘制丹宁酸标准曲线。

犅．６　测定步骤

犅．６．１　量取１００ｍＬ已制备好的试样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置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水浸泡２４ｈ，用水

洗去浮灰和浮炭（需收集浮炭），然后缓慢地将试料加入已注入水的有机玻璃柱中，使试料层高度达到

１２０ｍｍ高位置（试料应完全浸泡在水中）。

犅．６．２　剩余试料连同收集起来的浮炭滤去水，置于１５０℃±５℃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ｈ后放入

干燥器中，冷却后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犅．６．３　在下口瓶内加入５００ｍｇ／Ｌ丹宁酸溶液３．０Ｌ～４．５Ｌ。

犅．６．４　开启流量计，丹宁酸溶液以３７．４ｍＬ／ｍｉｎ的速度，从上至下通过试料层，同时收集２．５Ｌ滤出

液，将滤出液混匀。

犅．６．５　取５ｍＬ滤出液加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稀释到刻度，混匀。用１０ｍｍ 石英比色皿在

２７５ｎｍ波长处，以水为参比，测定溶液的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查出该溶液丹宁酸的浓度。

犅．７　结果计算

犅．７．１　丹宁酸吸附值以狑表示，单位为毫克每克（ｍｇ／ｇ），按式（Ｂ．１）计算：

狑＝
（ρ０－犅ρ１）犞
犿１－犿２

…………………………（Ｂ．１）

　　式中：

ρ０———进水丹宁酸溶液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ρ１———滤出液稀释后丹宁酸溶液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犅———稀释倍数，数值为２０；

犞———滤出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Ｌ）；

犿１———１００ｍＬ活性炭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２———剩余活性炭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犅．７．２　每个样品做两份试料的平行测定，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计算结果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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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７．３　两次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大于０．０３ｍｇ／ｇ。

犅．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ａ）　试样编号；

ｂ）　使用的标准；

ｃ）　使用的方法；

ｄ）　试验项目；

ｅ）　试验结果；

ｆ）　试验人员；

ｇ）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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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水溶物的测定

犆．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活性炭水溶物测定所需仪器、分析步骤、结果计算等内容。

本附录适用于粒状和粉状活性炭的水溶物的测定。

犆．２　试剂和材料

犆．２．１　水，ＧＢ／Ｔ６６８２，三级。

犆．２．２　定性滤纸，ＧＢ／Ｔ１９１４，Ｂ等，中速（１０２）。

犆．３　仪器和设备

犆．３．１　磨口三角烧瓶，２５０ｍＬ。

犆．３．２　直管式回流冷凝管。

犆．３．３　漏斗，直径为９０ｍｍ～１２５ｍｍ。

犆．３．４　蒸发皿，容量为１００ｍＬ。

犆．３．５　分析天平，感量０．０００１ｇ。

犆．３．６　电热恒温干燥箱０℃～３００℃。

犆．３．７　干燥器，内装无水氯化钙或变色硅胶。

犆．３．８　电炉。

犆．３．９　移液管，５０ｍＬ。

犆．３．１０　温度计，１００℃。

犆．３．１１　烧杯，２５０ｍＬ。

犆．３．１２　量筒，１００ｍＬ。

犆．３．１３　真空抽滤瓶，５００ｍＬ。

犆．４　试样及其制备

对所送样品用四分法取出３０ｇ，置于１５０℃±５℃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ｈ后放入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备用。

犆．５　测定步骤

犆．５．１　称量１０．００ｇ±０．０１ｇ的试料，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置于２５０ｍＬ磨口三角烧瓶中。

犆．５．２　取１００．０ｍＬ±０．５ｍＬ沸水，用其中２０ｍＬ润湿试料，用剩余部分水洗涤烧瓶四周。将烧瓶接

到直管式回流冷凝管上并置于电炉上，加热至微沸，保留１５ｍｉｎ，加热过程中应保证炭不溅到烧瓶

壁上。

犆．５．３　取下磨口三角烧瓶，立即过滤（滤纸须先用水润湿），滤液收集在５００ｍＬ真空抽滤瓶中并冷却

至室温。

犆．５．４　将蒸发皿在１５０℃±５℃下预先干燥至恒量（两次称量相差不大于０．００１ｇ）。

犆．５．５　用移液管吸取５０ｍＬ滤液，转移至已称量的蒸发皿中。

犆．５．６　将蒸发皿置于９５℃～１００℃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待滤液蒸发干燥后（蒸发过程避免煮沸以防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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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损失），再将电热恒温干燥箱温度调至１５０℃±５℃，干燥残渣２ｈ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

量。以后每３０ｍｉｎ取出称量，直至两次称量相差不大于０．００１ｇ。

犆．５．７　如果干燥残渣少于０．０１ｇ，往装有前一份滤液残渣的蒸发皿中按Ｃ．５．５加入一份滤液，重复

Ｃ．５．６测定步骤。

犆．６　结果计算

犆．６．１　活性炭水溶物狑表示，以％表示，按式（Ｃ．１）计算：

狑＝
犿１犞１
犿２犞２

…………………………（Ｃ．１）

　　式中：

犿１———残渣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２———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犞１———提取所用水总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蒸发用滤液总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犆．６．２　每个样品做两份试料的平行测定，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计算结果精确至百分位。

犆．６．３　两次测定相对误差不大于２０％。

犆．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ａ）　试样编号；

ｂ）　使用的标准；

ｃ）　使用的方法；

ｄ）　试验项目；

ｅ）　试验结果；

ｆ）　试验人员；

ｇ）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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